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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辦理教師聘任升等

作業，特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院教師之聘任、升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第二章 聘任 
三、 本院各系、學位學程應視校院發展方向、教師缺額、師資需求及課務需要提聘教

師，所授課程應與其學術專長相關。 
新聘教師應經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本院提

聘之聘任案委由專業領域相近之系、學位學程之教評會（以下簡稱系級教評會）

通過後提院校教評會。因專業審議之必要，本院亦得組成相當系級教評會。 
具教師證書之講座教授及傑出人才，其專任教師聘任案經提聘單位教評會審議通

過後，逕提校教評會決審，不受前項三級三審限制。 
四、 本院新聘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有關規定審查其教師資格。 
本院新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以獲有博士學位，並有教學或研究相關工作經驗者為

原則。 
新聘教師已獲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證書者，得按教師證書之等級聘任。 

五、 本院新聘教師聘任之等級，依下列規定分別辦理： 
（一）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出版、創作、

展覽、演出、映演等相關資料（以下簡稱著作或作品）者，得聘為講師。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著作或作品者，得聘為助

理教授。 
（三）具有博士學位後，曾在研究機構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或從事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務合計四年以上，成績卓著，並有著作或

作品者，得聘為副教授。 
（四）具有博士學位後，曾在研究機構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或從事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務合計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或在學

術上有重要貢獻、著作或作品者，得聘為教授。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師者，應依本院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及



 

相關法令辦理。新聘藝術類科教師，其聘任資格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得酌量從寬。 
新聘教師未領有擬聘同等級教師證書者，應依審定辦法之規定辦理資格審查。 
外審由本院辦理，但以文憑送審之聘任案，得由本院授權系、學位學程辦理。以

文憑送審者，送請校外學者、專家三位以上審查，審查人三位時，總評等級需達

三位評定 C 級以上且其中二位評定 B 級以上為通過。外審人數超過三位時，得提

會審議之標準不得低於前述送三位審查之計算標準。其他非以文憑送審者，悉依

升等規定辦理。 
本院教評會如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有疑義，應比照升等審議程序提出具體事

證及理由經決議後，該成績不予採計並由本院另送外審。 
六、 新聘教師應經公開甄選。本院各系級教評會應就擬聘教師之教學、研究、專長、

品德、擬任教及可開授課程，和院、系、學程特色配合之程度等方面進行審議。 
提聘教師須敘明擬請其任教之科目與授課時數。任教科目不適當或授課時數不

足，均不予聘任。 
本院新聘專任教師，系級教評會應選出高於擬聘名額之名單為原則，並依評審結

果排定優先順序，敘明理由送院教評會審議。 
系級教評會全體委員於審議前，須詳讀所有申請人之申請資料。系級教評會甄選

紀錄應詳載審查意見，包括所有申請人通過或不通過甄選之理由。 
本院教評會就系級教評會所送人選，進行初審及複審。 
（一）初審：本院教評會應就系級教評會所送人選，各組成 3 至 4 人評選小組，

依各人選之研究、教學及發展潛力，提出評估報告，提本院教評會審議，

決定複審名單。如有必要，評選小組得邀請院內專家提供意見。 
（二）複審：通過初審者，邀請來院發表教研心得，並與本院教評委員面談。本

院教評會審酌系級教評會甄選意見、評選小組評估意見、院教評會初審及

複審意見，並根據必要性、前瞻性、優越性等條件進行綜合審議。 
院教評會全體委員於複審前，須詳讀系級教評會所送人選之申請資料。 
本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請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聘。 

七、 本院提聘教師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教師提聘單。 
（二）最高學位證書。提教評會審議前系、學位學程須先行查（驗）證，境外學

歷須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及教育部公告辦理查（驗）證。 
（三）最高學位之歷年修業成績證明（已有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得免附）。 
（四）擬聘等級教師證書（尚未取得教師證書者免附）。 
（五）專門著作或作品。 
（六）個人學經歷。 
（七）甄選紀錄。 
（八）系級教評會及院教評會紀錄。 

八、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之開始（八月一日及二月一日）為起聘日期。 



 

但學期中途因特殊情形必須聘任者，得專案簽報校長核准交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於學期中起聘。 
九、 本院各系級教評會應於三月底、十月十五日前，完成新聘專任教師公開甄選及審

議後報院。本院教評會應於六月十五日、十二月底前審議完竣報校。 
本院各系級教評會審理新聘兼任教師作業時程，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 本院各系、學位學程擬聘本校專任研究人員授課者，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升等 
十一、 本院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任講師滿三年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任助理教授滿

三年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任副教授滿三年以上。 
（二）擔任現職期間，教學、研究與服務整體有優秀之表現。 
教師取得較高等級之正式學位，申請升等者，應依本校有關升等之規定辦理。 

十二、 本院教師升等年資計算，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院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者，另依照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 本院教師申請升等之著作或作品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代表著作或作品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為擬申請升等生效日前

五年內之著作或作品；參考著作或作品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

為擬申請升等生效日前七年內之著作或作品。但申請升等教師於前述期限

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二）著作或作品須於向本院各系級教評會提出申請前已出版公開發行（應附送

審及公開出版發行證明），或在公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被接受且出具證

明將定期發表，並應與其任教領域相關。 
（三）申請升等教師之代表著作或作品若與他人合著或合作者，須具體書明其在

該著作或作品之貢獻及程度，且由合著人（共同研究人）或合作人親自簽

章放棄以該著作或作品作為代表著作或作品送審之權利。 
（四）著作或作品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出具關連說明，併列為代表著作。 
升等代表著作為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自該刊出具接受證

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校查核。其因

不可歸責於申請升等教師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向本院教評會、校

教評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經審議通過展延

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報教育部備查。取得升等之教師證書後，該著作不得

再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本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教育

部處理其教師資格審定案。 
十五、 本院教師具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升等： 

（一）以教師名義擔任行政職務而未任教。 
（二）實際教學未滿規定年資。 
（三）升等後無適當科目可資開授。 



 

（四）升等後授課時數不足。 
（五）未通過教師基本績效評量。 
（六）申請升等當學期未實際在校任教授課。 
（七）留職停薪。 

十六、 本院申請升等教師應檢送下列資料： 
（一）教師升等提名表。 
（二）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服務證件及現職教師證書，或經核准繼續進修所得較高等級正式學位證書，

或其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 
（四）有關研究、教學、服務之具體成果數份（依評審需要而定），及具體事蹟

之說明。 
（五）助理教授、副教授升等為副教授、教授，送審時，應將其學位論文或歷次

升等代表著作或作品送審查人參考。 
（六）送審代表著作或作品與曾送審代表著作或作品名稱或內容近似者，應檢附

前次曾送審代表著作或作品及本次著作或作品異同對照表；其名稱或內容

有變更者，亦同。 
十七、 本院教師升等審查程序如下： 

（一）申請升等教師檢齊相關資料後，經系、學位學程提請系級教評會，就其研

究、教學、服務資料，依系、學位學程升等規定進行審議。審議通過後，

系級教評會應就申請升等教師之研究、教學及服務整體表現提出具體評分

及意見，報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二）本院教評會通過升等案之形式審查後，應成立外審委員提名小組提出外審

委員名單，將申請升等教師之著作或作品送請校外相當等級之學者專家（以

下簡稱外審委員）審查。本院並得將申請升等教師教學、服務表現相關之

具體資料，送外審委員參酌。 
（三）本院教評會就外審委員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進行確認後，著作或作

品外審委員人數及提會審議標準依本校聘任升等評審辦法規定。 
（四）本院教評會如對外審委員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

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決議後，由本院送另一外審委員審查。該有

疑義之成績不予採計。 
（五）本院教評會委員於審議前，應詳閱申請升等教師之資料。 
（六）本院教評會委員審議升等個案時應全程參與，否則不得參與該案之評分；

若對升等案有疑義，經本院教評會決議暫緩審議，於再審議時，得邀請申

請升等教師到會或以書面說明後，再繼續審議。 
十八、 本院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評審項目： 
1、研究： 

(1)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2)出版、創作、展覽、演出、映演等專業表現，以同儕為對象，並經公認

之評審標準認定者。 
(3)規劃研究案、策展等。 
(4)其他：出版以外之專業表現，如：訪問學者、獲獎、應邀演講、專利、

擔任專業期刊編委和評審、研究報告、聽證等。 
(5)產學合作或國際合作研究案。 
申請升等教師應具獨立研究能力，且其研究成果應具開創性或累積性。申

請升等為教授者，須對專長領域之創新或發展有具體之貢獻。 
2、教學：除授課外，亦包括所有與學生學習有關之項目。 

(1)課堂授課：採廣義之界定，包括業務實習、指導論文或計畫。 
(2)其他對於教學之貢獻：包括課程、學程之規劃、教學方法之研發、學生

輔導、教學推廣等。 
3、服務：擔任行政工作、策劃和執行行政相關之計畫、以及其他對學術社區、

產業具體之貢獻。 
(1)對系、院、校之服務。 
(2)校外專業服務。 
(3)產學合作或國際合作。 

（二）評審標準：研究項目佔百分之五十，教學項目佔百分之四十，服務項目佔

百分之十。 
研究項目之審查成績達本院訂定之外審標準者，方可提院教評會審議。研究項 75
分以上，研究、教學、服務三項加權成績總分達 75 分以上，且院教評會同意升等

案通過之人數達其決議之標準者，升等案方屬通過。 
本院教師申請升等，各職級之研究、教學、服務審查標準，由本院另訂升等作業

細則辦理。 
十九、 本院兼任教師升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 教師升等未獲本院教評會通過者，院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其理由，以書面通知

申請升等教師，並副知各級教評會。 
申請升等教師對於前項書面通知如有不服，得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十一、 本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其聘任升等依本院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升等評審

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十二、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並提校教評會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師升等作業細則 
九十一年六月十日傳播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九十一年十月七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1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15 日第 360 次校教評會備查 
105 年 1 月 4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3 月 9 日校教評會備查 
一、 本細則依「國立政治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

師聘任升等作業要點」規定訂定之。 
二、 本院教師升等研究項評審項目及各職級審查標準如下： 

（一）審查項目 
1、出版、創作、展覽、演出、映演等專業表現，以同儕為對象，並經公認之

評審標準認定者。 
2、規劃研究案、策展等。 
3、產學合作或國際合作研究案。 
4、其他：出版以外之專業表現，如：訪問學者、獲獎、應邀演講、專利、擔

任學術期刊編委和評審、研究報告、聽證等。 
著作或作品若與他人合著或合作者，申請升等教師須為第一作者，方可列為代

表著作或作品。 
（二）院教評會審查，分為外審以及院教評會委員評分二部分：外審標準及程序，

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規定辦理。各職級審查標準如下：  
1、升等為副教授：至少有 3 篇以上經評審之期刊論文、或 1 本專書、或相當

數量之專業成果。 
2、升等為教授：至少有 3 篇以上經評審之期刊論文、或 1 本專書、或相當數

量之專業成果。 
申請升等教師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之規定，提供相關資料。系級教評會

應就申請升等教師研究表現提出具體之評估報告，供院教評會審議參考。 
院教評會評分以 90 分至 50 分為上下限，如超過或低於上下限應加以說明。75 分

（含）以上為及格。 
三、 本院教師升等教學項評審項目及各職級審查標準如下： 

（一）審查項目：除授課外，亦包括所有與學生學習有關之項目。 
1、課堂授課：採廣義之界定，包括業務實習、指導論文或計畫。 
2、其他對於教學之貢獻：包括課程／學程之規劃、教學方法之研發、學生輔

導、教學推廣等。 
（二）各職級審查標準： 

1、升等為副教授： 
(1)能達成教學目標，並有具體之成效。 
(2)執行系／院／校教學相關計畫，有具體貢獻。 
(3)規劃系／院課程，有具體貢獻。 
(4)配合院系需求開課 



 

2、升等為教授： 
(1)對教學任務得心應手，能達成教學目標，並有具體之成效。 
(2)對於系／院教育之發展和創新扮演領導角色。 
(3)對於領域之發展貢獻卓著。 
(4)配合院系需求開課 

申請升等教師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之規定，提供相關資料。系級教評會

應就申請升等教師教學表現提出具體之評估報告，供院教評會審議參考。 
院教評會評分以系級教評給分增減百分之 10 為上下限，並以 90 分至 50 分為評分

上下限，如超過 90 分或低於 50 分應加以說明。 
四、 本院教師升等服務項評審項目及各職級審查標準如下： 

（一）審查項目：擔任行政工作、策劃和執行行政相關之計畫、以及其他對學術

社區、產業具體之貢獻。 
1、對系／院之服務。 
2、對校之服務。 
3、校外專業服務。 
4、產學合作或國際合作。 

（二）審查標準： 
1、對系／院／校有具體之服務事蹟。 
2、規劃、推動、執行系／院／校相關行政事項，有具體貢獻。 
3、校外專業服務，對學術社區、產業有具體貢獻。 
4、推動產學合作或國際合作，對系／院／校有具體之貢獻。 

申請升等教師依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之規定，提供相關資料。系級教評會

應就申請升等教師服務表現提出具體之評估報告，供院教評會審議參考。 
院教評會評分以系級教評給分增減百分之 10 為上下限，並以 90 分至 50 分為評分

上下限，如超過 90 分或低於 50 分應加以說明。 
五、 本細則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校教評會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